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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文件 

徐市监通〔2021〕68 号 

关于加强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 

监管的通知 
 

各县（市）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场监督

管理局、市局淮海国际港务区分局： 

省局近期印发《省市场监管局关于加强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

监管的通知》（苏市监食生函〔2020〕83 号）。根据省局文件要

求，结合徐州市市场监管局 2021 年工作要点和当前监管工作情

况，市局决定在全市范围内加强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监管，提升

调味面制品质量安全。现就相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全面梳理摸底 

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加强调味面制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公

告》（2019 年第 56 号），“辣条”类食品应统一按照“方便食品

（调味面制品）”进行生产许可类别管理，与此不一致的，应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前调整到位。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要全面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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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本地区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的梳理摸底工作，摸清底数，4 月

9 日下班前上报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统计表（见附件 1）。在排查

“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的同时，要注意对“辣条”

类食品可能涉及的其他生产许可种类，比如糕点（冷加工糕点-

熟粉糕点-挤压糕点类）、膨化食品（直接挤压型）等进行甄别，

对照“调味面制品是以小麦粉和／或其他谷物粉等为主要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配料、挤压熟制、成型、调味、包装等工

艺加工而成的即食食品”这一定义，将目前仍可能存在误归类现

象的“辣条”类食品生产企业梳理出来，通报至本地区生产许可

审批部门予以纠正，同时纳入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底数，按照调

味面制品相关要求进行监管。 

二、督促企业自查 

各县（市）区市场监管局在摸清本地区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

底数后，要督促相关生产企业按照《江苏省食品生产企业落实食

品安全主体责任规定（试行）》要求进行食品安全自查，重点如

下： 

（一）生产许可情况。生产“辣条”类食品是否按照“方便

食品（调味面制品）”获得生产许可。 

（二）产品执行标准情况。生产执行的标准是否是经过当地

卫健委备案的有效企业标准；是否接受外省有关单位委托，按照

外省地方标准或企业标准进行生产，外省有关标准是否与

GB2760 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抵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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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食品添加剂使用和非法添加情况。食品添加剂（重点

是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的使用是否按照 GB 2760 中方便米

面制品的规定执行；生产过程中是否使用富马酸二甲酯等非食用

物质。 

（四）产品微生物污染控制情况。企业选址、原辅料存放、

设备清洗消毒、卫生条件、从业人员健康管理等，是否符合

GB14881 的有关规定；是否按照 GB14881 附录 A《食品加工过

程的微生物监控程序指南》建立并实施微生物监控程序。 

（五）产品出厂检验和留样情况。是否按照《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逐批进行出厂检验；不具备自检能力的，是否委托有检验

资质的第三方检验机构进行出厂检验，并妥善保存全部委托检验

报告；自检的生产企业，是否具备与所检项目适应的检验室和检

验能力，是否有检验相关设备及化学试剂，检验仪器设备是否按

期检定，是否妥善保存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是否按规定时限保

存留样并记录留样情况。 

（六）产品标签标识情况。产品名称是否反映产品真实属性，

是否规范使用产品名称，是否符合 GB7718 相关要求；是否存在

不标注、部分标注或虚假标注生产企业信息、SC 号、产品执行

标准、成分或配料表等信息。 

三、加强监管 

（一）检查范围：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含排查到的归类于

其他食品类别中的“辣条”类食品生产企业）全覆盖监督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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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检查时间：2021 年 4 月至 8 月。 

（三）检查重点内容：各县（区）市场监管局要在企业食品

安全自查的基础上，综合利用日常监督检查、专项检查等各种监

督检查方式，依法加强对相关企业的全覆盖监管。重点核查企业

上述自查内容是否真实准确，严防严控食品安全风险。如有必要，

各县（区）市场监管局也可参照总局《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

施细则（2021 年版）》中的方便食品（调味面制品）对本辖区有

关生产企业进行抽检。 

四、工作要求 

（一）加强组织实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按照本通知确定

的工作目标、工作内容，统一组织监督检查，检查发现风险问题

和违法行为的，按照要求跟踪整改和严肃查处。 

（二）坚持问题导向。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企业开展监督检

查时，要认真记录检查发现的问题，发现存在食品安全事故风险

的，应当责令企业停止生产，并对可能存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原料、

食品添加剂、调味面制品及食品相关产品开展抽样检验。 

（三）强化跟踪整改。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要督促调味面制品

生产者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制定整改措施，逐项进行整改，并对

整改完成情况进行跟踪验证，确保整改到位。要针对此次监督检

查发现的风险问题和风险企业，建立食品安全风险清单、防控措

施清单和监管责任清单。 

（四）严查违法行为。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在监督检查和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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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过程中发现违反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标准以及存

在其他违法违规问题的，要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从严从重查处。涉

嫌犯罪的，及时移交公安机关。 

在工作开展期间，市局将不定时对各地调味面制品生产监督

检查工作进行督查，具体时间不提前通知。 

请各县（市）区局食品生产安全监督管理科于 2021 年 8 月

15 日前，将本地区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的监管情况汇总形成总

结，内容包括本地区企业基本情况、开展的主要工作及做法、工

作取得的成绩、典型案例、下一步工作打算等，连同《调味面制

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附件 2）一并报送至市局食

品生产安全监管处，纸质文档加盖公章和电子文档一并报送。联

系人：梁巍，电话：0516-69859239，电子邮箱：spc_xz@126.com。 

 

附件：1．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统计表 

2．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021 年 4 月 6 日 

 

（公开属性：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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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县（区）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统计表 
（含排查到归类于其他的食品类别中的“辣条”类食品生产企业） 

报送单位（盖章）：                           报送人：               报送时间：                联系电话： 

序号 企业名称 生产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产品名称 生产许可证号 发证日期 有效期 备注 

          

          

          

          

          

          

          

          

          

          

（备注栏请注明企业或小作坊现况，如正常生产或停产、季节性停产、拆迁已不存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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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调味面制品生产企业监督检查情况汇总表 
（含排查到归类于其他的食品类别中的“辣条”类食品生产企业） 

填报单位：                            填报人：                          联系方式： 

序
号 

企业名称 
生产许可 
证号 

类别名称及 
品种明细 

在产/ 
停产 

出动执
法人员
（人次） 

发现 
问题数
（个） 

主要问题 整改情况 
抽检 
批次数 

不合格项/
不合格数值
及标准值 

是否
立案
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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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 年 4 月 6 日印发 


